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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依據國立中央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之規定，設立「數學與理論

物理中心」，本中心成立之宗旨在整合理學院數學與理論物理研究

資源，以提昇數學及理論物理研究水平，培育此領域之優秀人才，

及支援重點實驗研究。 

第二條 本中心分數學組及理論物理組。設主任及副主任各一人，綜理中

心業務，任期二年，由院長就數學系與物理系之專任(案)教師中

聘任。 

第三條 中心設置常務委員會，由主任、副主任及物理系代表一名組成。 

第四條 各組設執行委員會，含委員數人，由主任或副主任擔任召集人，

負責研究工作之規劃及推動與經費之運用，執行委員由主任及常

務委員會商討聘任之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，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